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建议字〔2019〕第8号

对邯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351号建议的答复

许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老旧社区物业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2017年9月，我局起草并由市政府出台了邯郸市《主城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实施方案》（邯政办字（2017）133号）；并于2018年由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印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邯政办字（2018）64号）。从而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并加强物业管理提供了政策遵循。尤其是物业管理实施方案专门针对老旧小区实施物业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补贴标准，从而极大的调动了物业服务企业进驻老旧小区管理的积极性，目前，财政补贴已发放近1000万元。 
二、在2017年创城开展社区改造提升工作的基础上， 2018年又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活动，市房管局举全局之力，与各区政府一道，聚力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市老旧小区整体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获得“省人居环境示范奖”。
三、涌现了以复兴区酒务楼社区、丛台区桂花苑、邯山区祺府苑等试点小区为代表的一大批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提升先进典型。省级新闻媒体，邯郸市日报、晚报、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他们的做法进行宣传报道，对他们的经验予以推广。我局督导各县（市、区）每年结合“物业管理日”、走进“文明热线”直播间、组织新闻媒体进小区等活动，大力宣传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管理工作，营造浓厚氛围，调动广大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管理的积极性。
[bookmark: _GoBack]总之，老旧小区环境差，长效管理机制难建立是老大难问题，这里既有老旧小区设施陈旧或缺失、改造整治难等客观原因，也有居民缴费意识差等主观原因，需要各级、各部门以及广大业主的共同努力。做为全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我们更是义不容辞，切实负起老旧小区改造和引进物业管理的牵头责任。为广大居民营造清洁、整齐、美丽、有序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并多提出宝贵意见。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4月29日























领导签发：王兆社
联系人及电话：于建宏  3271099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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